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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教育局关于有奖征集深圳 

教育形象设计的通知 
 

各高校，各区教育局、各新区公共事业局，市局各直属学校： 

为更好地传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，培

养高素质人才的理念，展现深圳教育良好形象，特向各高校、各

区（新区）、市教育局直属各学校师生征集深圳教育形象 LOGO 及

动漫形象： 

一、设计要求 

（一）深圳教育形象 LOGO。 

1.形象鲜明，设计能体现深圳教育的突出特点； 

2.构思新颖、创意鲜活、简洁醒目、易于推广； 

3.应征作品应为原创、未发表过的作品，且设计不能抄袭

他人的作品； 

4.设计作品需附上创意文案说明。 

（二）深圳教育动漫形象。 

1. 深圳教育动漫形象用于市教育局新闻发布或教育形象

代言； 

2.形象以动漫人物为主，特色鲜明，能够凸显职业特点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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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应征作品应为原创、未发表过的作品，且设计不能抄袭

他人的作品； 

4.设计作品需附上创意文案说明。 

二、征集要求  

（一）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与； 

（二）应征图案设计者，同时以书面纸质件和电子文稿两种

形式提交作品，电子图稿提供 JPG 格式文件，请自留底稿。 

三、投稿办法 

（一）作品纸质件由各高校、各区（新区）教育行政部门或

者直属学校统一收集后，送交市教育局传媒工作组（市民中心

C2100 室内间），同时发送有关电子稿件至 jyjzcfgc@126.com，

邮件标题名为“深圳教育形象 LOGO/动漫形象+单位+姓名”。 

（二）投稿时间：4 月 2日—4月 29 日。 

四、评选办法 

（一）市教育局成立专家评审小组，对所收稿件进行评比，

对获奖设计给予奖励，并颁发证书。 

（二）市教育局根据评选情况，确定深圳教育形象 LOGO 和

动漫形象的采用方案，市教育局依法享有该教育形象设计的知识

产权，作品设计者享有署名权。 

 五、版权声明 

 （一）参选作品的内容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

的规定，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其参赛资格，

如已发放奖品将收回，所有法律责任由参赛者本人承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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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所有投稿作者必须使用真实姓名。 

（三）作者投稿即表示同意深圳市教育局可将其作品用于非

商业性的宣传活动和编辑出版。 

（四）所有参赛作品原稿一律不予退还。 

（五）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深圳市教育局。 

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4 月 3日 

 

（联系人：彭盛盛，电话：82101036,邮箱:jyjzcfgc@126.com） 

 


